
四、征  收 土  地  方  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量单位：公顷、万元、人

征收土地面积 2.0006 其中：耕地 0.7672

被征收土地涉及的权属单位

乡(镇) 新店镇 村 象峰村、战峰村

权属状况 该批次所涉及项目四至明确、权属清楚、无争议。

地    类 面  积
征地补偿费用

标准

地类调整系

数 产值标准 倍数

耕地 0.7672 144 1

基本农田

林地 0

园地 0.0431 144 1

其他农用地 0.1745 144 1

建设用地 0.9937 144 1

未利用地 0.0221 144 1

青苗补偿费 5.9088

地上附着物补偿费

征地

补偿

情况

征地总费用 293.9952

需安置农业人口数 34 需安置劳动力人口数 29

发放安置补助费 34

农业安置

社会保障安置 29

留地留物业安置

用地单位安置

征地款入股安置

征地

安置

情况

安

置

途

径



其他

需要

说明

的情

况

 1、该批次所涉及项目用地已征求被征地村集体意见，

同意征收。

2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、构筑物，按照福州市有关房屋征

收规定执行，由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组织实施。

3、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按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
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榕政综[2009]100号）执

行。

4、福州市按被征农用地面积的 10%确定留用地，留用地

按货币化 100万元/亩。
填表人：吴洁翔

  


